
伊脱贫组〔2018〕28号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追加拨付2017年度16—64岁贫困人口

健康体检费用的批复

县卫计委、县财政局：
《伊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追加2017年白元镇、白沙镇卫生院16-64岁贫困人口健康体检经费的请示》（伊卫〔2017〕2号）已收悉。根据《洛阳市卫生计生委 洛阳市扶贫办关于印发加强贫困人口健康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洛办〔2017〕72号）、《伊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伊川县贫困人口健康体检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伊政办〔2017〕53号）的精神，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同意追加16-64岁贫困人口健康体检费用240058.3元，本批资金从县统筹整合资金中安排，同时，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提出如下要求：
1、 县卫计委为主管单位，全面负责贫困人口健康体检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管、验收及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及时完成贫困人口健康体检后续工作。

2、本批资金使用范围为在建档立卡系统上符合政策要求的贫困户。资金纳入《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伊政办〔2017〕27号）》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截留和挤占项目资金。
3、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的调配和下拨工作，自接到本批复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下达至县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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